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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的85,000股限制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于2018年10月23日予以注销。

9、2019年1月1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取消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的议案》，决定取消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预留30万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10、2019年4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有18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时根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财务数据，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未达成，董事会同意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已离职的18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共计43.5万股限制

性股票、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除已离职人员外的其余217名激励对象持有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所对应的138.625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上述尚未解锁的

182.125万股限制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于2019年7月2日予以注销。

11、2019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 董事会对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公司独立董事对

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12、2019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有12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董事会同意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对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已离职的12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共计20.625万股限制性股票

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13、2020年5月18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8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时根据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财务数据，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未达成，董事会同意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已离职的8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共计15.375万

股限制性股票、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除已离职人员外的其余197名激励对象持有的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所对应的126.625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2018年12月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

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审核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监事会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明显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意见。

上述内容已于2018年12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了披露。

2、 公司于2018年12月4日在公司内部办公系统公示了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公示时间为2018年12月4日至2018年12月14日。在公示期内，公司未收到针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

议。

3、2018年12月18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及公示情况的议案》，对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于2018年12

月19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

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18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了2018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福建傲农生物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福建傲农生物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

象在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 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

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存在利用与本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 上述内容于2018年12

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了披露。

5、2019年1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

进行了核实。

6、2019年4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有1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董事会同意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对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已离职的1名激励对象持有的1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

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上述尚未解锁的1万股限制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并于2019年7月2日予以注销。

7、2019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董事会对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独立意见。

8、2019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有12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董事会同意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对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已离职的12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共计19.5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

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9、2020年5月18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14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董事会同意根据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对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已离职的14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共计34万股限制性股票

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及价格

（一）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因

1、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

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

销。

鉴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有1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公司拟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

销。

2、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第八章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除限售条件” 的相关

规定，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规定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为：以2016年净

利润值为基数，2019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90%。（上述“净利润” 、“净利润增长率”指标均以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剔除本次及其他股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根据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财务数据，公司2019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剔除本次及其他股权

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净利润为3,464.01万元， 较2016年的增长率为-62.09%， 未能达到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锁条件。 因此，公司拟对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第二个解除限售期所对应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二）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数量

公司2017年股权激励及2018年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 公司未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等事项，因此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无需调整。

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8名已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5.375万股、2017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除已离职人员外的其余197名激励对象持有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所对应的限制股

票共计126.625万股、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14名已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4万

股，以上限制性股票合计176万股。

因此，公司本次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76万股（其中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142万股、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34万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0.3452%。

（三）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价格

1、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第十四章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 之“一、回购价格

的确认标准”和“三、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的规定，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6.5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

利息之和，如遇派息，回购价格需相应调整，调整公式为：P＝P0-V（其中：P0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

回购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因公司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18年7月26日实施完毕， 公司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35元（含税），以及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19年7月26日实施完毕，公司向全体股东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0.025元（含税），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相应进行调整，调整后本次回购2017年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价格为6.44元/股，另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本次拟回购注销的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计息期限为自2017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权益授予日起至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公告满45日止，即从2018年2月

7日起至2020年7月4日，合计878天。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利率计算，公司本次回购2017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6.77元/股。

2、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第十四章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 之“一、回购价格

的确认标准” 和“三、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 的规定，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4.85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

款利息之和，如遇派息，回购价格需相应调整，调整公式为：P＝P0-V（其中：P0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鉴于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19年7月26日实施完毕， 公司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25元（含税），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相应进行调整， 调整后本次回购2018年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4.825元/股，另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本次拟回购注销的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计息期限为自2018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权益授予日起至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公告满45日止，即从2019年1月10日起至

2020年7月4日，合计541天。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利率计算，公司本次回购2018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4.93元/股。

三、回购资金总额及来源

公司本次用于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为自有资金，回购资金总额预计为11,285,366.23元（含银行

同期存款利息）。

四、预计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325,797,362 -1,760,000 324,037,362

无限售条件股份 183,992,944 0 183,992,944

总计 509,790,306 -1,760,000 508,030,306

不考虑其他事项的影响，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预计将由509,790,306股变更为508,

030,306股，最终变动数据以实际办理完成后的回购注销数据为准。 公司将于回购注销完成后履行工商

变更登记等相关减资程序。

五、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

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履行勤勉职责，尽全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六、专项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对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以及对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未满足解

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2017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回购注销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公司

制定的回购股份方案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本

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对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以及对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未满足

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2017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2017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

（三）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1、根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发表意见如下：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

次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事项已经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及价格的确定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2017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公司尚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本次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注销登记程序及相关的减资程序，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2、根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发表意见如下：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

次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事项已经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及价格的确定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2018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公司尚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本次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注销登记程序及相关的减资程序，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七、报备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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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

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

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8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有14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时根据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财务数据，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未达成，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及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与2018年第八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拟对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已离职的8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共计15.375万股限

制性股票、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除已离职人员外的其余197名激励对象持有的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所对应的126.625万股限制性股票、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已离职的14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共计

34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上述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76万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83）。

预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减少1,760,000股，不考虑其他事项的影响，公司股份总

数预计将由509,790,306股变更为508,030,306股，最终变动数据以实际办理完成后的回购注销数据为

准。 公司将于回购注销完成后履行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减资程序。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股份将涉及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

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包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

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0年5月20日至2020年7月4日

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厦门市思明区观音山运营中心10号楼12层

3、联系人：证券部

4、联系电话：0592-2596536

5、传真：0592-5362538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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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和四

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9]2578号）文核准，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

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75,584,556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8.39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

民币1,389,999,984.84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24,575,584.56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1,365,424,400.28元。 上述资金已于2020年5月8日全部到位，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容诚验字[2020]361Z0033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

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以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年5月8日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

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截至2020年5月8日专户存储

金额（元）

1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漳州金峰支行

161080100100232596 1,370,819,984.84

注：公司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365,424,400.28元，与上表中金额差额部分为尚未支

付的发行费用。

2020年5月9日，本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9家子公司（分别是：吉安市傲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庆

云傲农旭成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上杭傲新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诏安优农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乐山傲新育种有限公司、吉安市吉州区鸿图养殖有限公司、吉水县傲禧农牧有限公司、江苏傲农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怀化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银行方（以下银行方名称顺序与前述9家子公司分别对应：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漳州市芗城区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

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金融中心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思明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观音山支行、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厦禾支行）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

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 ）。

上述9家子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截至2020年5月9日

专户存储金额（元）

1

吉安市傲农现代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漳州市芗城区支行

935007010016316681 81,000,000.00

2

庆云傲农旭成现代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福州分行

631869137 119,000,000.00

3

上杭傲新生态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

州金峰支行

161080100100233033 154,000,000.00

4

诏安优农现代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

州金峰支行

161080100100232624 125,000,000.00

5

乐山傲新育种有限公

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金融中心支行

40328001040059589 48,000,000.00

6

吉安市吉州区鸿图养

殖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思明支行

4100020729200052963 52,000,000.00

7

吉水县傲禧农牧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

州金峰支行

161080100100234077 125,424,400.28

8

江苏傲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观音山支行

415678905887 63,000,000.00

9

怀化傲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厦禾支行

35150198160100001744 65,000,000.00

2020年5月11日，本公司、上杭傲农槐猪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其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截至2020年5月11日专户存

储金额（元）

1

上杭傲农槐猪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漳州分行

80601300001158 63,000,000.00

2020年5月18日，本公司、襄阳傲新生态牧业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及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其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截至2020年5月18日专户存

储金额（元）

1

襄阳傲新生态牧业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漳州龙文支行

8111301012500569808 60,000,000.00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和《四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161080100100232596，截至

2020年5月8日，专户余额为137,081.998484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募集资金以及本次非公开发行产生的发行费用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0�万元（若有），开户日期为__/___年_/__月_/__日，期限_/__个

月。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约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者以存单方式续存，并

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

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扬文、刘爱亮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

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

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遇节假日顺延）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 甲方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和乙方应当及时以邮件方式（具体详见本

协议第十二条）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

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

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

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

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11、本协议一式八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各报备一

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二）四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1：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1” ）

甲方2：吉安市傲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襄阳傲新生态牧业有限公司、庆云傲农旭成现代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上杭傲新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上杭傲农槐猪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诏安优农现代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乐山傲新育种有限公司、吉安市吉州区鸿图养殖有限公司、吉水县傲禧农牧有限公司、江苏傲

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怀化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2” ）

（甲方1和甲方2以下合称“甲方” ）

乙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漳州市芗城区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漳州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金融中心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思明支

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观音山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厦禾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

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2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南溪猪场养殖

基地建设项目（一期）” 、“梨园村傲新生猪养殖项目” 、“年存栏10,000头父母代母猪场项目” 、“上杭生

态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下都基地” 、“上杭槐猪产业综合开发项目 （槐猪种群保护中心和槐猪育种扩繁

场）” 、“种猪扩繁生态养殖一期项目” 、“种养殖项目” 、“吉州区曲濑生态循环养殖小区建设工程” 、“吉

水县白沙傲禧生态循环养殖小区项目” 、“年产5万吨水产饲料生产线（扩建）项目” 、“年产18万吨乳猪

奶粉及高端生物饲料项目”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0�万元（若有），开户日期为__/___年_/_月_� /__日，期限_� /__

个月。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约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者以存单方式续存，

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

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扬文、刘爱亮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

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

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遇节假日顺延）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 甲方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即人民币136,542.440028万元）的20%的，甲方和乙方应

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

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

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

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

报告。

10、本协议自甲方1、甲方2、乙方、丙方四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11、本协议一式八份，甲方1、甲方2、乙方、丙方四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福建监

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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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观音山运营中心10号楼12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3,961,89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48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有林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

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黄祖尧、周通、黄华栋、丁能水、吴俊、王楚端因工作原因未能出

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1人，监事温庆琪、张敬学、仲伟迎、匡俊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侯浩峰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财务总监黄泽森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3,960,891 99.9996 1,000 0.0004 0 0.0000

2、 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3,960,891 99.9996 1,000 0.0004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3,960,891 99.9996 1,000 0.0004 0 0.0000

4、 议案名称：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0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3,960,891 99.9996 1,000 0.0004 0 0.0000

5、 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3,960,891 99.9996 1,000 0.0004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3,960,891 99.9996 1,000 0.0004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3,960,891 99.9996 1,000 0.0004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234,191,75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9,691,67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10,077,456 99.9900 1,000 0.0100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530,670 99.8119 1,000 0.1881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9,546,7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

19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18,819,040 99.9947 1,000 0.0053 0 0.0000

6

关于续聘2

2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18,819,040 99.9947 1,000 0.0053 0 0.0000

7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

案

18,819,040 99.9947 1,000 0.0053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本次会议议案为非关联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 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获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奂佶、丛明丽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傲农生物

股票代码：603363

信息披露义务人1：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云顶北路16号308单元A515

信息披露义务人2：吴有林

住所/通讯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沙村镇***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

一致行动人1：吴有材

住所/通讯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沙村镇***

一致行动人2：傅心锋

住所/通讯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沙村镇***

一致行动人3：张明浪

住所/通讯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沙村镇***

一致行动人4：郭庆辉

住所/通讯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冠朝镇***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数量增加、持股比例降低

签署日期：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

披露义务人在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

减少其在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取得傲农生物非公开发行的新股已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

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本次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行为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 吴有林通过非公开发行认购福建傲农生物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000万股、500万股A股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傲农投资、吴有林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 指 吴有材、傅心锋、张明浪、郭庆辉

傲农投资 指 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

傲农生物/上市公司/本公司/公司 指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15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

《股份认购合同》 指

傲农生物与傲农投资、吴有林签署的《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与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吴有林之股份认购合同》

《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 指

傲农生物与傲农投资、吴有林签署的《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与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吴有林之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1：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云顶北路16号308单元A515

法定代表人：吴有林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5年2月1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303083149L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管理（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除外）；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咨询（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谷物、豆

及薯类批发；其他农牧产品批发（不含野生动物经营）；米、面制品及食用油类散装食品批发（不含冷藏冷

冻食品）；糕点、糖果及糖类预包装食品批发（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酒、饮料及茶叶类散装食品批发（不

含冷藏冷冻食品）。

经营期限：2015年02月17日至2065年02月16日

主要股东：吴有林持股55.64%，其余34名自然人股东持股44.36%

通讯地址：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云顶北路16号308单元A51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2：吴有林

姓名：吴有林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624261978********

住所/通讯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沙村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1：吴有材

姓名：吴有材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624261984********

住所/通讯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沙村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2：傅心锋

姓名：傅心锋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624261971********

住所/通讯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沙村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3：张明浪

姓名：张明浪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624261975********

住所/通讯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沙村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4：郭庆辉

姓名：郭庆辉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624261979********

住所/通讯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冠朝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傲农投资的董事、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职务

吴有林 男 中国 福建省厦门市 否 执行董事

伍丽萍 女 中国 福建省厦门市 否 经理

吴巧真 女 中国 福建省厦门市 否 监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傲农生物外，傲农投资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傲农生物外，吴有林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

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吴有材、傅心锋、张明浪、郭庆辉均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傲农投资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吴有林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此外，吴有材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吴有林的弟弟，傅心锋、张明浪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吴有林的姐夫，郭庆

辉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吴有林的妹夫。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傲农投资、吴有林、吴有材、

傅心锋、张明浪、郭庆辉构成一致行动关系，互为一致行动人。

本次权益变动之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股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及对上市公司价值的认同， 信息披露义务人傲农投资、吴

有林参与了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其中傲农投资认购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10,000,000股、

吴有林认购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5,000,000股。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尚未有任何明确计划、协议或安排在未来十

二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的股份。 若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傲农投资 177,921,169 40.98% 187,921,169 36.86%

吴有林 62,784,182 14.46% 67,784,182 13.30%

吴有材 2,443,099 0.56% 2,443,099 0.48%

傅心锋 130,000 0.03% 130,000 0.03%

张明浪 102,500 0.02% 102,500 0.02%

郭庆辉 102,500 0.02% 102,500 0.02%

合计 243,483,450 56.08% 258,483,450 50.7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傲农投资，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吴有林先生，本次发行不会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信息披露义务人吴有林先生现任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吴

有林先生不存在在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

他职务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最近3年没有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

形，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的情形。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傲农生物根据双方签订的《股份认购合同》及《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的

约定向信息披露义务人非公开发行新股。

根据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2578号），傲农生物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75,584,556股，发行价格为18.39元/股，其中

信息披露义务人傲农投资、 吴有林先生分别以现金认购1,000万股、500万股。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20年5月1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非公开发行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由243,483,450股增加至258,

483,450股，合计持股比例由56.08%降低至50.70%。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傲农投资、吴有林（“认购人” ）于2019年4月30日和2020年2月17日分别签署了《股份认购

合同》及《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主体

甲方：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

丙方：吴有林

（二）认购数量、认购价格和认购方式

1、认购数量

乙方同意认购不低于本次发行股票最终确定的新发行股票数量总额的7%（含本数）；丙方同意认购

不低于本次发行股票最终确定的新发行股票数量总额的3%（含本数）。

2、认购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期首日。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

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价格将由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机构

要求，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等原则确定。

乙方、丙方接受公司根据竞价结果确定的最终发行价格且不参与竞价。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3、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为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为包括乙方、丙方在内的不超过35名的特定的合格

投资者，特定对象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

（三）限售期

本次向认购人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结束后，将按中国证

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上市交易。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

安排

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之间未发生任何重大交易；除《股份

认购合同》及《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已披露的交易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

之间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安排。

五、支付方式及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认购的支付方式均为现金支付。 据傲农投资及吴有林出具的关于资金来源的

《承诺函》，傲农投资、吴有林用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均为自有或合法自筹资金，不存在代

持、对外募集资金、结构化融资或者直接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除傲农投资、吴有林以外的关联方资金用

于本次认购的情形。

六、本次权益变动的批准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9年10月18日，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2020年1月17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578号）。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受限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认购傲农生物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部分存在质押，合计已

质押13,372.43万股，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比例

已质押股数

（万股）

已质押股份占其所持有

股份比例

已质押股份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傲农投资 18,792.12 36.86% 8,460.00 45.02% 16.60%

吴有林 6,778.42 13.30% 4,763.13 70.27% 9.34%

吴有材 244.31 0.48% 149.30 61.11% 0.29%

傅心锋 13.00 0.03% 0 0 0

张明浪 10.25 0.02% 0 0 0

郭庆辉 10.25 0.02% 0 0 0

合计 25,848.35 50.70% 13,372.43 51.73% 26.23%

注：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25,848.35万股股份中，傲农投资持有714.14万

股无限售条件股份，各股东其余股份均尚在限售期内。除上述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

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权益受限的情形。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无买卖傲农生物股份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

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傲农投资的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三）吴有林、吴有材、傅心锋、张明浪、郭庆辉的身份证复印件；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声明；

（五）《股份认购合同》及《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

（六）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权益变动及非公开发

行股票免于发出要约事宜的专项核查意见。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以上备查文件备置地点为：上市公司证券部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吴有林

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吴有林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

吴有材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

傅心锋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

张明浪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

郭庆辉

年 月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金峰经济开发

区兴亭路与宝莲路交叉处

股票简称 傲农生物 股票代码 60336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1、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

2、吴有林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1、 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云顶北

路16号308单元A515

2、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沙村镇

***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吴有材、傅心锋、张明浪、郭

庆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数量177,921,169股，持股比例40.98%；

吴有林：持股数量62,784,182股，持股比例14.46%；

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吴有林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243,483,450股，合计持股

比例56.08%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变动数量：15,000,000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变动比例：-5.37%（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减去权益变动前持

股比例）

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数量187,921,169股，持股比例36.86%；

吴有林：持股数量67,784,182股，持股比例13.30%；

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吴有林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258,483,450股，合计持股

比例50.70%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尚无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增持上

市公司股份的明确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吴有林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签字）：

吴有林

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

吴有材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

傅心锋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

张明浪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

郭庆辉

年 月 日

(上接A62版)


